
   材料    学院 2019 届推荐和接收免试研究生工作细则 
推免生工作领导

小组 
组 长 薛烽 副组长 李磊、储成林 秘 书 孙峥嵘、杨吉、邓川 
组 员 杨树东、陈锋、高建明、戴挺、涂益友、郭丽萍、张旭海 

推免生工作 
专家考核小组 

组 长 储成林 副组长 李磊 秘 书 孙峥嵘、杨吉、邓川 
组 员 薛烽、杨树东、陈锋、高建明、戴挺、涂益友、郭丽萍、张旭海 

 推
荐阶

段 ： 
对 
本 
校 
学 
生 

推荐名额

分配原则 

要求：推荐指标不分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，不分留校和外推 
推荐名额分配原则：将  个推荐名额根据绩点专业排名前 40%情况和 4 个专业方向

的在编应届学生人数情况分配给四个专业方向。 

考核 
比例 

要求：学院对所有符合学校推免条件申请推免生报名的学生，进行初审，确定参加

考核名单并组织综合考核，考核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 

考核形式

和具 
体要求 

要求：树立质量意识，突出能力考查，注重一贯表现，强化对考生科研创新潜质和

专业能力的考核；考核形式可以为笔试、面试、综合能力测试等。 
考核成绩：最终成绩由课程成绩(前三年)、笔试成绩、面试成绩、综合能力分等各

部分按百分比换算组成。 
面试办法：由院推免生工作专家考核组分成 4 个评审小组，分组逐个进行面试。面

试时由申请人进行自我介绍、阅读翻译英文专业文献选段和回答相关专业问题。面

试成绩中，由专业英语口译（20 分）、专业综合能力（80 分）两部分组成，总分

是 100 分，合格线为 60 分。 
综合能力分：根据学生在校期间科研创新及社会工作表现打分，满分 100 分。 

最终成绩

计算办法

和排名 
原则 

要求： 最终成绩=课程成绩*A+笔试成绩*B+面试成绩*C+综合能力分*D 
A=_70_% ; B=_0_% ; C=_20_% ;  D=_10_%  (其中 A≥70%) 
即 2019 届推免生最终成绩=课程成绩×70%+面试成绩（按百分制）×20%+综合能力

分×10% 
排名原则：4 个专业方向按上述最终成绩结果分别排名。 

推荐工作

进程 
学生报名：9 月 6 日前   
学院初审、面试（含西部支教、流动助教）： 9 月 10 日前 
推荐资格名单公示： 9 月 15 日 左右       
推荐资格名单发文： 9 月 25 日前 

接收

阶段 
： 
对校

内外

学生 

接收 
条件 

全国重点大学、重点学科、特色专业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，能获得母校推荐免试

资格。详见《东南大学 2019 年招收推荐免试研究生（含直博生）简章》

（http://yzb.seu.edu.cn/） 
学校基本条件：全国重点大学或重点学科高校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涵盖专业以

及其它交叉学科专业，其中，国家双一流建设大学或材料一流建设学科的学生优先

考虑。 
若接收跨专业、外校、直博推免生，请分别写明要求： 
本专业接收土木、物理、化学、数学、交通等跨专业推免生，接收直博推免生，生

源要求国家双一流建设大学或材料一流建设学科。 

考核形式

和 
要求 

要求：树立质量意识，突出能力考查，注重一贯表现，强化对考生科研创新潜质和

专业能力的考核；考核形式可以为笔试、面试、能力测试等。 
注明：本校推免生是否要求参加接收阶段考核： □是   √否 
 
 
 

http://yzb.seu.edu.cn/


 
注：以上各项请按要求填写，具体计算课程、面试、综合能力等办法可另加附件。 
联系人：孙峥嵘（本校）     办公电话：025-52090676     手机号：13951982870 
        邓川（外校）                 025-52090672             15195970783 
 

2018 年 08 月 29 日     

 
考核形式和要求：本校本专业学生由推荐考核认定；外专业、外校学生复试采用面

试形式；面试办法：专业英语口译+专业综合能力测试 
 
复试成绩计算办法（百分制）：由专业英语口译（20 分）、专业综合能力（80 分）

两部分组成，总分是 100 分，合格线为 60 分。 
 

拟录取原

则 

要求：全面考查，综合评价，择优选拔拟录取原则： 
（1）本校本专业学生由推荐考核结果确定； 
（2）外专业、外校学生根据招生限额，按复试成绩排名，由高到低按顺序录取，

已获得我院 2018 年举办的第一届材料科学与工程相关学科全国优秀大学生暑期学

术夏令营优秀营员的学生，可优先录取，暑期夏令营的考核成绩可视为推免阶段的

复试成绩，无需再参加 2018 年 9 月份我院组织的外校推免生复试。 
 

接收工作

进程 
总体安排详见《东南大学 2019 年招收推荐免试研究生（含直博生）简章》，具体复

试安排另行通知。 
其他需要 
说明事项 

注明：交流学习学生平均学分绩点排名方式等 

院系负责人 
签字，盖公章 

本科生教学院长签名： 
 
 
研究生教学院长签名： 


